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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关于答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旗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相关法律问题之专项核查意见 

 

致：旗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敬启者：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旗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旗天科技”、“上市公司”或“公司”）的委托，就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以下简称“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旗

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221 号）（以下

简称“《关注函》”）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本

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创业板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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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本所律师对与《关注函》相关的事实进行了调查，查阅

了公司向本所提供的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所需查阅的文件，并就有关事

项向公司相关人员做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在前述调查过程中，本所得到了公司如下保证：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该等

副本材料均与相应的原件材料保持一致。 

 

本核查意见仅就法律事项出具，并不对涉及财务、审计、评估等有关专业事

项和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

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根据《关注函》载明，2021 年 4 月 2 日，公司回复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关注

函时称，公司收到上海圳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

圳远”）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上海圳远决定提前

终止减持计划，以确保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5 月 10 日，公司再次回复创业

板公司管理部关注函称，上海圳远不排除在未来六个月，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该等减持将在确保刘涛为公司控制人的前提条件

下进行，并将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5 月 11 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称，上海圳远计划在公告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0.80%的股

份。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对此表示关注，请公司认真核查相关事项并作出书面说

明，并请公司律师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审慎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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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现本所根据《关注函》之相关要求，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1.上海圳远在 4 月 2 日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而在 5 月 11 日预披露减持计

划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公司向上海圳远询问并经上海圳远确认，为解决其自

身资金需求，其于 2021 年 5月 10 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预披露减持计划。 

 

2.上海圳远在 5 月 10 日披露不排除在未来六个月减持公司股份但未有明确

减持计划，而在 5 月 11 日预披露减持计划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公司向上海圳远询问并经上海圳远确认，经谨慎研究，

为进一步确保公司控制权的稳定，上海圳远已决定提前终止上述减持计划，并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截至

目前，上海圳远未实施上述减持计划，亦未实际减持公司股份。 

 

3.请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说明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信息披

露不真实、不准确、不及时等违规情形。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就前述问题，公司及上海圳远的信息披露情况如下： 

2021 年 5 月 10 日，上海圳远向公司出具了《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因自身资金需求，计划在公司公告其减持计划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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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5,271,949 股公司股份，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和交易方式确定，请公司

根据相关规定对上述减持计划进行公告。 

2021 年 5 月 11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持有公司股份 93,195,588 股的股东上海圳远计划

在该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5,271,949 股。 

2021 年 5 月 12 日，上海圳远于向公司出具了《关于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

的告知函》，经审慎研究，为进一步确保公司控制权稳定，上海圳远决定提前终

止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5,271,949 股公司股份的股份减持计划。截至

发函日，上海圳远未实际实施上述减持计划，亦未实际减持公司股份。 

2021 年 5 月 13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

人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经谨慎研究，为进一步确保公司控制权的稳

定，上海圳远决定提前终止上述减持计划。截至目前，上海圳远未实施上述减持

计划，亦未实际减持公司股份。 

基于上述，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不

及时等违规情形。 

 

4.上海圳远减持计划对公司控股权稳定性的具体影响，如何确保该等减持将

在确保刘涛为公司控制人的前提条件下进行。同时，上海圳远减持公司股份是

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确认，上海圳远原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根据法律法

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5,271,949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80%）。2021 年 5 月 12 日，公司收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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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远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上海圳远决定提前终止该

减持计划。截至目前，上海圳远未实施该减持计划，亦未实际减持公司股份。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确认，费铮翔先生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根据法律法

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6,589,936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如费铮翔先生减持计划全部实施完毕后，刘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圳远、

费铮翔先生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减持计划实施前 减持计划实施后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占总股

本比例

* 

表决权

比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占总股

本比例

* 

表决权

比例 

刘涛 22,808,946 3.45% 3.46% 3.46% 22,808,946 3.45% 3.46% 3.46% 

上海圳远 93,195,588 14.10% 14.14% 14.14% 93,195,588 14.10% 14.14% 14.14% 

刘涛及其

一致行动

人上海圳

远合计 

116,004,534 17.55% 17.60% 17.60% 116,004,534 17.55% 17.60% 17.60% 

费铮翔 112,914,093 17.08% 17.13% 17.13% 106,324,157 16.09% 16.13% 16.13% 

*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后 

基于上述，上海圳远的减持计划已提前终止，未对公司控股权稳定性产生影

响，刘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圳远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刘涛先生仍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同时，如费铮翔先生减持计划全部实施完毕，则刘涛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上海圳远所持公司股份总数与费铮翔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总数之间的差距将

进一步拉大，有利于公司控股权的稳定。此外，上海圳远减持计划已提前终止，

上海圳远未实际减持公司任何股份，不涉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

修订）》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5.刘涛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圳远持有公司股份被质押、冻结的具体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质押时间、股份数量、质权人、债务到期日、平仓线等，以及刘涛

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圳远的其他资产债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债务纠纷、债务

到期逾期及可能用于偿还债务的资产情况等，并结合上述情况分析说明对公司

的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并提示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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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确认，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实际控制

人刘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圳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6,004,534 股，其中被

质押股份 35,360,000 股，具体质押情况如下： 

上海圳远（曾用名：樟树市和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分行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签订了《股权质押合同》，

为保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旗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计智能”）与

建设银行浦东分行签订的《并购贷款合同》的履行，上海圳远为旗计智能 6,890

万元贷款提供质押担保，贷款期限 5 年，从 2017 年 12 月 05 日起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质押期限自质押登记成立之日起至质押担保的债务清偿完毕为止。该

质押不涉及平仓风险。 

除上述质押外，刘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圳远目前存续负债

28,543,505.99 元，为上海圳远与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融券业务之负债。其

中债权本金 28,417,202.17 元，息费 126,303.82 元，融资融券负债期限 6 个月，

自 2021 年 4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可提前偿还。除上述负债外，刘涛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圳远不存在其他债务，不存在债务纠纷、债务到期逾期

等。 

经公司确认，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刘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圳远

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薪金、分红、投资收益、其他

收入等，债务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产生影响。公司将持

续关注其股票质押和债务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请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公司近期信息披露情况、公司近期股价波动情况

及公司披露的多个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预披露公告说明公司及相关方是否存在

主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配合相关股东减持等情形。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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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近期信息披露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确认，公司近期信息披露情况如下： 

2021 年 4 月 22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2021 年 5 月 7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2021 年 5 月 7 日，公司收到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对公司近期股票交易异常相

关事项的关注函，针对关注函提及问题公司逐一进行了回复，并 2021 年 5 月 10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2021 年 5 月 11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

常波动公告》。 

 

（2）公司近期股价波动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确认，公司近期股价波动情况如下： 

截至 2021 年 5 月 10 日收盘，公司股价自 2021 年 3 月 30 日以来，由 3.38

元/股上涨至 11.48 元/股，累计涨幅 239.64%。2021 年 4 月 21 日、2021 年 4 月

22 日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属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2021 年 4 月 29 日、2021 年 4 月 30

日和 2021 年 5 月 6 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2021 年 5 月 7 日、

2021 年 5 月 10 日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30%，

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同时，因公司股票交易连

续 10 个交易日内 3 次出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规定的同向异常波动情形，依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交易特别规定》4.3 条之规定，属于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3）公司披露的多个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预披露公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确认，公司近期披露的多个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

预披露公告情况如下： 

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持有公司股份 33,969,338 股的股东民生证券旗天科技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民生证券资管计划”）计划在本减持计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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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1 年 5 月 26 日至 2021 年 8 月 25 日，

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

过 6,589,936 股。 

2021 年 5 月 11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持有公司股份 112,914,093 股的股东费铮翔先生计划

在该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6,589,936 股。 

2021 年 5 月 11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持有公司股份 93,195,588 股的股东上海圳远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计划在该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

月内（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

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5,271,949 股。 

2021 年 5 月 13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上海圳远决定提前终止该减持计划。截至目前，

上海圳远未实施该减持计划，亦未实际减持公司股份。 

民生证券资管计划出具的减持计划，其计划减持期间为 2021 年 5 月 26 日至

2021 年 8 月 25 日；费铮翔先生出具的减持计划，其计划减持期间为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不属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以来的公司股价大幅上涨

期间。上海圳远已提前终止其减持计划，亦未实际减持公司股份。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确认，结合上述问题 1 至 5 的回复、公司近期信

息披露情况、公司近期股价波动情况及公司披露的多个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预披

露公告情况，公司已在近期信息披露客观、真实、准确、完整地介绍和反映公司

了实际业务状况，如实披露了相关业务对业绩的影响，并多次提示了近期股价大

幅上涨、经营业绩亏损等风险，不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和炒作公司股价的情形，

不存在配合相关股东减持等情形。 

 

7.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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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公司确认，除上述披露和回复事项外，公司无应当说

明的其他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答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

司管理部<关于对旗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法律问题之专项核

查意见》之签署页）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李昌道 

  

  

 经办律师 

  

 张承宜 

  

 张博文 

  

  

 2021 年    月    日 

 


	致：旗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敬启者：

